
据《人民法院报》

随着饲养宠物的人群越来越多，在小区公共区域内，因宠物犬而引发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比如犬伤人、人投毒

等。若宠物犬在小区内误食毒物，物业公司是否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二条

规定，物业公司作为小区物业服务人，对小区共同区域负有安全管理职责，应对小区内可能出现的安全隐患进行排

除或防范，以保障业主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本案中，王女士因宠物犬误食鼠药导致的损失主要系因投放鼠药的不

明人员侵权造成，但物业公司在履行法定职责时存在疏忽，未能及时发现并处理小区内的有毒物质，未能及时查清

鼠药的投放人员，故应依法承担一定的侵权责任。

被狗追赶摔倒受伤，“没碰到”犬主也要赔偿

案情回顾
2024 年 3 月 31 日，王某带孙子前往

屠某经营的卫生室看病，因卫生室未开

门，王某遂前往屠某家中寻找。行至屠

某家门口时，王某询问“家有人吗”，随

后一黄一灰两只狗先后从院内吠叫冲

出，径直扑向王某。王某惊慌之下一边

后退躲避，一边用手提包驱赶犬只，过

程中不慎摔倒在地。经诊断，王某伤情

包括头部外伤、T12压缩骨折、创伤性耳

聋等，在医院接受治疗并支付了相应医

疗费用。

事后，王某认为自身受伤系屠某

饲养的犬只扑咬所致，屠某应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屠某则认为，犬只与王某

无直接身体接触，是王某“打狗”的驱

赶行为导致其自行摔倒，同时称其中

灰狗并非自己饲养，仅是频繁出入家

中，拒绝承担赔偿义务。双方协商无

果，王某向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屠某赔偿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等全部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核心争议焦

点在于三点：一是王某自身是否存在过

错，二是屠某对灰狗是否负有管理责任，

三是“无接触”的犬只的追赶行为是否构

成侵权。

从过错认定来看，事故发生时王某

在屠某家门口正常询问，无故意挑逗、挑

衅犬只等行为，其因犬只突然冲出扑来

产生恐惧，进而采取后退躲避、用包驱赶

的应对方式，属于合理自我保护反应，不

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

从管理责任来看，虽屠某辩称灰狗

非其饲养，但结合该灰狗经常出入其家

中的客观事实，屠某在灰狗停留期间已

实际成为灰狗的管理人，依法负有对灰

狗进行约束、管理以及避免伤人的义务，

其抗辩理由不成立。

从侵权构成来看，饲养动物造成他

人损害的情形，不仅限于撕咬、扑倒等直

接肢体接触，犬只吠叫恐吓、追赶驱离等

非接触性行为引发的恐慌性伤害，同样

属于“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范

畴。本案中，屠某既未对黄狗（其饲养）、

灰狗（其临时管理）采取拴绳措施，也未

通过其他方式控制犬只活动范围，未能

尽到基本管理义务。

综上，法院认定屠某未能有效管理

狗的行为与王某的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

系，且未提交证据证明原告对狗有主动

挑逗、投打、追赶等故意情形，无证据证

明被告有减轻责任的情形，应对原告的

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判决

屠某赔偿王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营养费等各项损失共计20000余元。目

前，一审判决已生效。

以案说法

随着居民饲养宠物数量增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纠纷频发，其中“无接触式”侵权（如犬只吠叫恐吓、追赶导致他人摔

倒）因缺乏直接肢体接触证据，时常成为争议焦点。

本案承办法官赵修文介绍，饲养动物损害责任原则上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例外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即只

要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且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无法证明被侵权人存在“故意挑逗动物”“明知动物危险仍主动靠近”

等免责事由，无论饲养人或管理人自身是否存在过错，均需承担侵权责任。

赵修文表示，宠物饲养人要纠正“无接触即无责任”的认知误区。实践中，部分饲养人或管理人存在“只有狗碰到人、咬到人才

算侵权”的错误认知，忽视了动物行为本身存在的潜在危险性。事实上，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范畴广泛，除直接接触造成的扑倒、咬

伤外，犬只突然蹿跳引发的惊吓、持续吠叫导致的恐慌、追逐过程中迫使他人避险摔倒等“无接触”行为，只要能证明“动物加害行为

—损害后果—因果关系”三者成立，即构成侵权，饲养人或管理人需依法担责。

“本案中，屠某作为黄狗的饲养人、灰狗的临时管理人，既无法证明王某存在故意过错，也未能举证证明已尽到管理义

务，因此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赵修文说。

目前，农村地区饲养犬只多用于看家护院，部分饲养人因“自家狗温顺不咬人”“喊一声就能回来”等认知，忽视拴绳、

圈养等管理措施，甚至以“尊重动物天性”为由放任犬只户外自由活动，导致犬只随意窜扰、聚集，既威胁路人安全，也易引

发邻里矛盾。

同时，针对“无接触式”侵权取证难的问题，受害者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固定证据，包括现场拍摄视频照片、询问周边

证人并留存联系方式、报警记录事故经过、就医时向医生详细陈述受伤原因等，为后续维权提供充分依据，共同维护和谐

安定的生活环境。

宠物犬误食毒物中毒，狗主人该如

何维权？物业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一起宠物犬在小区内误食鼠药中毒

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判决物业公司

承担30%的赔偿责任。

王女士饲养了一只宠物犬，按照

有关规定进行了养犬登记。某日晚

上，王女士一如往常牵着宠物犬出门

散步，不料宠物犬在小区花丛误食药

物。询问物业管家后，被告知该犬误

食的是鼠药。

王女士立即将宠物犬送到附近的宠

物医院催吐并住院治疗数日，花费治疗

费等近万元。王女士认为物业公司未及

时发现不合理投放的鼠药，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遂将物业公

司诉至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其治疗

宠物犬产生的经济支出。

物业公司辩称，案涉宠物犬误食的

鼠药并非其投放，并提交物业管家微信

朋友圈截图及照片，证明物业公司对小

区内四害的防治措施主要为喷洒对人宠

无害的液体药剂。物业公司并未在王女

士所指的小区花丛内投放过任何裸露的

固体鼠药，即便在小区其他位置投放鼠

药，也是在小区隐蔽处投放且有老鼠屋

作为格挡，宠物犬无法误食。物业公司

工作人员在微信朋友圈实时发布小区消

杀情况，已告知各位业主小区消杀事宜，

已尽提示义务。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系财产损害

赔偿纠纷。王女士饲养的犬只在物业公

司经营管理的物业服务公共区域内误食

鼠药，现无证据证明该鼠药系由物业公

司投放。但是该固体鼠药被放置在可能

被小孩及犬只接触到的地方，且未有明

显的防护措施。物业公司作为物业服务

人，应当采取合理的警示措施禁止他人

在公共区域投放鼠药，其工作人员进行

巡查、清洁等工作时亦应可以发现裸露

的固体鼠药并采取合理的措施排除安全

隐患。但未有证据显示物业公司已采取

上述措施。

王女士的宠物犬误食鼠药后，物

业公司亦未采取措施对鼠药投放时

间、投放范围、投放人员进行及时、必

要的核实和调查。物业公司在履行物

业服务人法定职责时存在疏忽，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应依法承担相应侵

权责任。

法院根据物业公司履行职责的过错

程度以及对发生损害结果的作用，判决

物业公司对王女士的损失承担30%的赔

偿责任。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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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在他人门口被未拴绳犬只吠叫追赶，躲避后退时摔倒造成骨折，犬主以“狗未直接接触人体”为由拒绝赔偿，受害

者诉求能否得到支持？近日，江苏省丰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案。

据《法治日报》

小区内宠物犬误食鼠药，物业公司如何担责？
物业公司虽未投放案涉鼠药但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被判担责三成

纠正“无接触即无责任”的认知误区


